涞源县乌龙沟乡人民政府
2026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有效监管，保障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依据《河北省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以及《涞源县乌龙沟乡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结合乌龙沟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检查目标
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行政执法检查，规范乌龙沟乡辖区内企业在城市管理、文化旅游、农业经营、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行为，确保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检查主体
涞源县乌龙沟乡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队作为检查主体，负责具体实施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三、检查内容及依据
对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是否占用公共场所的行政检查：依据《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2023年11月30日修正）第三十八条规定，检查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的企业是否在室内进行作业，有无占用道路、绿地、公共场所等违规行为。
对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处理的行政检查：依据《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2024年11月28日修正）第二十五条规定，检查农业经营企业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是否妥善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处理，是否存在因未妥善处理而导致露天焚烧的情况。
对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行政检查：依据《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1999年11月29日公布）第四条规定，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在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是否符合清真食品相关标准和要求，确保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合法。
四、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与重点抽查结合：每2个月安排1次检查任务，采取日常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五、检查安排
	月份
	检查领域
	检查重点

	1-4月
	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占用公共场所作业的现象，包括作业区域是否规范、有无占用道路等情况。

	1-4月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原料采购渠道进行检查，查看是否符合清真标准，相关台账记录是否完整。

	5-6月
	农业经营主体秸秆处理
	检查农业经营企业在农产品采收后，对秸秆及树叶、荒草等的处理方式，是否制定综合利用计划。

	5-6月
	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
	复查1月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同时检查户外广告设置是否合规，物料堆放是否规范。

	[bookmark: _GoBack]7-10月
	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检查清真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状况、加工工艺是否符合清真要求，以及储存运输环节的管理情况。

	11-12月
	农业经营主体秸秆处理
	结合农作物生长周期，检查农业经营企业对秸秆综合利用措施的执行情况，评估利用效果。


严格规范执法：严格遵守《涞源县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措施十五条（试行）》规定，检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检查工作，亮证执法，文明执法，确保执法过程合法、公正、透明。在检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企业的陈述权、申辩权等合法权益。
及时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检查人员应立即制止，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做好详细的检查记录和证据收集工作，确保违法违规行为认定准确、处理得当。对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及时上报上级部门，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